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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1.1 目的 

建立建物消防避難逃生設備設計之工程基準，俾使工程人員從事

避難逃生設備設計工作時能有所遵循，確保工程品質。 

 

1.2 適用範圍 

1.2.1 本規範適用於一般公共建築物（如：行政大樓、福利大樓、

學校、醫院及宿舍…等）消防避難逃生設備相關設施、設計、

請購、施工及保養之規定。廠區消防安全相關規定依企業

【FGES-T-SSF00 消防安全工程規範】執行及辦理。另廠區消

防設備請購須依【FGES-T-SSF44 廠區消防安全設備請購規範】

相關規定。 

1.2.2 本規範未載明及細部設計之部分，依國內法規及其他相關規

範之規定設計。 

1.2.3 本規範為建物消防避難逃生設備一般需求規定，工程師可依現

場環境、設備部門需求判定，經評估呈准後得以選擇高於本

規範標準之設計。 

1.2.4 有關消防設備配線耐燃規定可參考企業規範【 FGES-T-GSF10

建物消防警報設備規範】相關規定。 

 

1.3 消防設備檢驗及審議認可 

消防設備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需送檢驗取得合格證者，需取得

型式認可及個別認可與相關證明才可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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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法規標準及參考資料 

若本基準來不及作全面性更新時，以國家各相關機構公佈定案之

最新法規、基準及參考資料作為設計之標準。 

1.4.1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內政部消防署 

【107年 10月 17日內政部台內消字第 1070822946號令修正】 

1.4.2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篇─內政部營建署 

【106年 10月 18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060815092號令修正】 

1.4.3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內政部營建署 

【108年 5月 29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080808545號令修正】 

1.4.4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解說─鼎茂圖書出版公司 

【102年 9月出版】 

1.4.5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1.4.6 醫療機構設置標準─衛生福利部 

【108年 2月 1日衛生福利部衛部醫字第 1081660629號令修正】 

1.4.7 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內政部營建署 

【109年 4月 8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090805449號令修正】 

1.4.8 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認可標準─內政部消防署 

【101年 6月 21日台內消字第 1010820732號】 

1.4.9 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認可實施辦法─內政部消防署 

【101年 6月 21日台內消字第 1010820733號】 

 

1.5  名詞定義 
1.5.1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以下簡稱消安設置標準 

1.5.2 複合用途建築物：消安設置標準第 4條 

一棟建築物中有供主管機關依用途分類所列場所二種以上者，且該不

同用途，在管理及使用形態上，未構成從屬於其中一主用途者；其判

斷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註：依複合用途建築物判斷基準，均以 300M2之面積認定從屬關係。 

1.5.3 無開口樓層： 

建築物之各樓層供避難及消防搶救用之有效開口面積未達下列規定

者： 

(1) 11層以上之樓層，具可內切直徑 50cm以上圓孔之開口，合計面積為

該樓地板面積 1/30以上者。 

(2) 10層以下之樓層，具可內切直徑 50cm以上圓孔之開口，合計面積為

該樓地板面積 1/30以上者。但其中至少應具有 2個內切直徑 1M以上

圓孔或寬 75cm以上、高 120cm以上之開口。 
  

http://glrs.moi.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3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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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有效開口條文整理如下： 

有效開口條件 

開口條件 開口位置 

11層以上 10層以下 

每個開口面積 
具可內切直徑50cm以上圓孔

之開口 

具可內切直徑50cm以上圓

孔之開口 

內切直徑圓

孔 

1M 以

上 

2個 寬 
75cm

以上 

高 
120cm

以上 

每層開口面積

合計 

合計面積為該樓地板面積

1/30以上者 

合計面積為該樓地板面積                        

1/30以上者 

開口高度 開口下端距樓地板面120cm以內 

開口道路 開口面臨道路或寬度1M以上之通路 

開口障礙 開口無柵欄且內部未設妨礙避難之構造或阻礙物 

開口構造 可自外面開啟或輕易破壞得以進入室內之構造。採一般

玻璃門窗時，厚度應在6mm以下 

 

1.5.4 消防安全設備：消安設置標準第 7條 

(1) 滅火設備：指以水或其他滅火藥劑滅火之器具或設備。 

(2) 警報設備：指報知火災發生之器具或設備。 

(3) 避難逃生設備：指火災發生時為避難而使用之器具或設備。 

(4) 消防搶救上之必要設備：指火警發生時，消防人員從事搶救活動上必

需之器具或設備。 

(5)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消防安全設備。 

 

1.5.5 本規範所列有關建築技術用語，適用建築技術規則用語定義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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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施工 

2.3.1 出口標示燈與避難方向指示燈安裝 

(1) 避難方向指示燈裝設高度統一為：指示燈下緣距樓地板面 30cm（即

FL+30cm）處，但室內通道及停車空間，不在此限。 

(2) 出口標示燈裝設高度統一為：出口標示燈下緣距門框上緣 10cm，但

門框上緣至天花板空間不足時，不在此限。 

 

2.3.2 避難設備安裝施工規範 

(1) 避難設備安裝： 

A. 需設在避難時易於接近處。 

B. 與安全梯等避難逃生設施保持適當距離。 

C. 供避難器具使用之開口部，具有安全之構造。 

D. 避難器具平時裝設於開口部或必要時能迅即裝設於該開口部。 

E. 設置避難器具（滑杆、避難繩索及避難橋除外）之開口部，上下層

應交錯配置，不得在同一垂直線上(如圖 2.3.1)。但在避難上無障

礙者不在此限。 

 

 
圖 2.3.1 避難器具開口部設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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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避難器具操作面積及下降空間一覽表 

避難器具種類 操作面積 下降空間 

緩降機 0.5 ㎡以上（不含避難器

具所占面積）。但邊長應

為 60cm以上。 

以器具中心半徑 0.5M 圓柱形

範圍內。但突出物在 10cm 以

內，且無避難障礙者，或超過

10cm時，能採取不損繩索措施

者，該突出物得在下降空間範

圍內。 

避難梯 0.5 ㎡以上（不含避難器

具所占面積）。但邊長應

為 60cm以上。 

自避難梯二側豎桿中心線向

外 20cm以上及其前方 65cm以

上之範圍內。 

救助袋（斜降式） 寬 150cm 以上，長 150cm

以 上 ( 含 器 具 所 占 面

積)。但無操作障礙，且

操作面積在 2.25 ㎡以上

時，不在此限 

救助袋下方及側面，在上端 25

度，下端 35 度方向依下圖所

圍範圍內。但沿牆面使用時，

牆面側不在此限。 

救助袋（直降式） 寬 150cm 以上，長 150cm

以 上 ( 含 器 具 所 占 面

積)。但無操作障礙，且

操作面積在 2.25 ㎡以上

時，不在此限 

1.救助袋與牆壁之間隔為

30cm 以上。但外牆有突出

物，且突出物距救助袋支固

器具裝設處在 3M 以上時，

應距突出物前端50cm以上。 

2.以救助袋中心，半徑 1M 圓

柱形範圍內。 

 

F. 救助袋安裝注意事項： 

a. 固定裝置(裝設於降落面)其周圍應以油漆明顯標示與其相對應

之救助帶所在樓層，供逃生避難時能迅速使用。 

b. 救助袋安裝位置之窗戶實內尺寸應大於主要鐵框迴轉部框架，以

避免影響救助袋本體開啟(本項於救助袋訂購後，需與廠商至現

場實際量測)。 

c. 救助袋之長度應無避難上之障礙，且保持一定之安全下滑速度。 

d. 裝置在使用場所之柱、地板、樑或其他構造上堅固或加強部分。 

e. 救助袋支固器具以螺栓、熔接或其他堅固方法裝置。 

G. 緩降機應符合緩降機認可基準之規定外，並依下列規定設置： 

a. 緩降機之設置，在下降時，所使用繩子應避免與使用場所牆面或

突出物接觸，如圖 2.3.2。 

b. 緩降機所使用繩子之長度，以其裝置位置至地面或其他下降地點

之等距離長度為準(承商需於緩降機訂購後，至現場實際丈量繩

長，其長度不可過長以免防礙逃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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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 緩降機安裝示意圖 

 

c. 緩降機支固器具之裝置，依下列規定： 

(a) 設在使用場所之柱、地板、樑或其他構造上較堅固及容易裝設

場所。 

(b) 以螺栓、熔接或其他堅固方法裝置。 

H. 避難梯應符合金屬製避難梯認可基準之規定外，其固定梯及固定式

不銹鋼爬梯（直接嵌於建築物牆、柱等構造，不可移動或收納者）

依下列規定設置： 

a. 裝置在使用場所之柱、地板、樑或其他構造上較堅固或加強部

分。 

b. 以螺栓、埋入、熔接或其他堅固方法裝置。 

c. 橫桿與使用場所牆面保持 10cm以上之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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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備搬運動線的規劃原則： 

A. 施工廠商應事先擬妥設備吊搬運計劃，其內容應包括各項設備之進

場日期、外型尺寸、重量、搬運路徑、預留孔洞及吊搬運設備，如

下表 2.3.2。 

 
表 2.3.2 設備吊搬運之核對重點 

項 目 核 對 重 點 

搬 

 

運 

路徑 
1.走廊、樓梯門等，搬運路徑之檢討。 

2.屋頂、地下及吊升路徑檢討。 

卸貨 

1.設備之重量檢討。 

2.卸貨機具準備。 

3.暫置處所檢討。 

搬運 

1.大型機器可分解者，應分解搬入，再於現場組合。 

2.若不能分解時，則於牆壁、地面開設臨時開口搬

入。 

路徑整修 必要時牆壁、地板需予修整以利搬運。 

 

B. 設備吊搬運時，應配合各工地安全要求，吊起物器應設專人指揮，

並有警戒措施，吊搬區域周圍應淨空，禁止人員進入，以策人員機

械安全(工檢組檢核重點)。 

C. 設備吊搬運時，應參考各廠定提供之吊運說明書，並有適當之保護，

以確保設備之完整。 

D. 機器之搬移、吊卸，需用滾筒或吊鉤，不得直接敲擊及將繩索套於

脆弱之部位，並避免對人及建築物之損傷，運搬動線需做好成品保

護，避免損傷地坪裝修材。 

E. 靠近機房處，如空間許可需設置設備吊裝口以供設備吊裝（委託營

建部辦理）。 

F. 搬運動線需事先規劃，其規劃步驟，如下圖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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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備確認訂購後，廠商需至施工現場勘查

設備搬運路線 

2 

運搬機具確認，如堆高機、大型吊車、塔

式起重機…等 

3 

決定設備進場時間並確認是否需要執行交

通管制措施 

需要 

交通管制 

不需要 

交通管制 

會廠區管

理處  

4 

安排設備吊裝及施工現場交通管制；檢查

機具及人員操作合格證 

6 

設備吊裝作業完成後，復原現場 

5 

執行設備吊裝作業 

 

 

 

 

 

 

 

 

 

 

 

 

 

 

 

 

 

 

 

 

 

 

 

 

 

 

 

 

 

 

 

圖 2.3.3 設備搬運動線規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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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施工基準圖 

(1) 出口標示燈安裝詳圖 
工程基準 電    機    類 

出口標示燈具安裝詳圖 

編 號 GSF20001 

F G E S 頁 次 1/1 

 

 

公佈日期    年  月  日 
台塑企業 

修訂日期   年  月  日 

實施日期    年  月  日 第     次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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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驗收 

2.4.1  避難器具設計核查 
  表 2.4.1 避難器具設計核查注意事項 

避難器具設計核查注意事項 

檢查點 
檢   查   內   容 備  註 

YES NO 

  1.設置之避難器具應符合使用場所需求(社、校區使用緩

降機，醫院使用救助袋，低樓層行政區使用緩降機)。 
 

  2.應設在避難時易於接近處。  

  3.應與安全梯等避難逃生設施保持適當距離。  

  4.供避難器具使用之開口部，具有安全之構造。  

  5.避難器具平時裝設於開口部或必要時能迅即裝設於該

開口部。 
 

  6.設置避難器具(滑杆、避難繩索及避難橋除外)之開口

部，上下層應交錯配置，不得在同一垂直線上。但在避

難上無障礙者不在此限。 

 

  7.避難器具於設置周圍無操作障礙，並保有必要操作面

積。 
 

  8.避難器具於開口部與地面之間保有必要下降空間。  

  9.避難器具於下降空間下方保有必要下降空地。  

  10.避難器具需標示其設置位置、使用方法並設置指標。  

  11.救助袋、避難梯、緩降機等消防器具結構計算需經技

師簽證。 
 

  
 

 

  
 

 

  
 

 

  
 

 

說明： 

1.核查適合者，於「YES」欄位打「ˇ」；不適合者，於「NO」欄位打「ˇ」。無此

項目者，於「YES」欄位劃「/」。 

2.查核結果為「NO」者，必須於備註填記原因，呈主管核閱。 

 

 

主管：              經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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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避難器具施工核查 

表 2.4.2 緩降機施工核查注意事項 

緩降機施工核查注意事項 

檢查點 
檢   查   內   容 備  註 

YES NO 

  1.以目視確認緩降機本體有無損傷(應無明顯衝擊痕跡及

生銹等)。 

 

  2.將調速器固定，以手操作使繩子來回行走，確認其動作

狀況有無異常。 

 

  3.以目視及操作確認調速器有無損傷且動作部份應能順

暢的動作，安全環等附屬零件應無異常及遺失。 

 

  4.以目視確認繩子有無損傷，繩子之長度應能符合設置地

點之長度。 

 

  5.以目視確認安全帶有無損傷（應無附著會引起明顯損傷

及老化之藥品、油漬、生銹、發霉及其他會減低其強度

之物）。 

 

  6.以目視確認繩子與安全帶之緊結金屬零件有無損傷（緊

結金屬應無明顯損傷、生銹等強度上之異常狀況） 

 

  7.以目視及操作確認支固器具有無損傷。  

  8.固定螺栓、螺帽應無鬆弛或脫落。  

  9.焊接部份應無明顯生銹、龜裂等。  

  10.支固器具應能依使用方法順暢的動作。  

  11.以目視及扭力扳手確認固定部有無損傷，螺栓、螺帽

沒有鬆動或脫落。 

 

  
12.以目視及操作確認收藏箱狀況有無異常。 

 

  13.確認交貨時有無檢附結構技師簽證之結構計算書及消

防署相關審核認可文件。 

 

  
 

 

  
 

 

說明： 

1.核查適合者，於「YES」欄位打ˇ；不適合者，於「NO」欄位打ˇ。 

2.查核結果為「NO」者，必須於備註填記原因，呈主管核閱後交付廠商改善。 

 

 

主管：               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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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3 避難梯施工核查注意事項 

避難梯施工核查注意事項 

檢查點 
檢   查   內   容 備  註 

YES NO 

  1.以目視確認避難梯本體有無損傷。  

  2.梯柱、橫桿應無變形、損傷、生銹、腐蝕等異常。  

  3.焊接處應無裂痕、損傷。  

  4.以扭力扳手確認固定部及安裝狀態有無異常。  

  5.固定螺栓、螺帽應無鬆弛或脫落。  

  6.以目視及操作確認收藏狀況有無異常。  

  7.人孔蓋板應無破損、生銹、明顯腐蝕、漏水等，亦

能容易打開。 

 

  8.確認交貨時有無檢附消防署相關審核認可文件。(限

收納式避難梯) 

 

  9.將摺疊部展開到能夠檢查各部份之程度，確認本體

有無損傷。(限收納式避難梯) 

 

  10.懸吊用具應確實安裝在固定部材，或成容易安裝之

狀態。(限收納式避難梯) 

 

  11.懸吊用具各部份應無變形、損傷、生銹、明顯腐蝕

等，鏈條應無扭曲，焊接部應無損傷等。(限收納

式避難梯) 

 

  12.確認交貨時有無檢附結構技師簽證之結構計算書

及消防署相關審核認可文件。 

 

    

    

    

    

    

    

說明： 

1.核查適合者，於「YES」欄位打ˇ；不適合者，於「NO」欄位打ˇ。 

2.查核結果為「NO」者，必須於備註填記原因，呈主管核閱後交付廠商改善。 

 

 

主管：              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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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4 救助袋施工核查注意事項 

救助袋施工核查注意事項 

檢查點 
檢   查   內   容 備  註 

YES NO 

  1.以目視及手觸摸救助袋本體有無損傷。  

  2.袋體用布及展開部材(指繩索、皮帶等)應無破洞、

割傷、裂傷、裂開等損傷及明顯磨損(由於磨擦而產

生起毛，使該部份變弱)。 

 

  3.縫合部份應無縫線之斷線，以及袋體用布與展開部

材的結合部之綁緊線應無鬆弛。 

 

  4.使用扣眼結合袋本體與入口零件者，扣眼應無損傷

及脫落。而使用縫線時，應無斷線及明顯磨損，且

用布的針眼應無斷裂。 

 

  5.展開部材與入口零件的結合處，應無鬆動、損傷等。  

  6.下部出口與保護襯墊之結合應堅固，縫線應無斷線。  

  7.以目視、操作及扭力扳手確認支固器具及入口零件

有無損傷，及是否能正常動作。 

 

  8.入口零件與支固器具之結合部應無明顯不穩定及過

大之橫向空隙。 

 

  9.以目視確認引導繩有無損傷，且確實安裝在袋本體

或下部支持裝置。 

 

  10.以目視及操作確認收藏狀況有無異常，袋本體應從

上部反覆摺疊收起，使下部出口成為表面。 

 

  11.應整理下部支持裝置，以皮帶栓緊後，引導繩需置

於其上，張設繩索、滑輪、掛鉤不得糾纏在一起收

藏。(限斜降式救助袋) 

 

  12.以目視及操作確認下部支持裝置有無損傷。(限斜

降式救助袋) 

 

  13.以目視確認固定環有無變形、損傷等，並需確認保

護蓋是否能輕易打開。(限斜降式救助袋) 

 

  14.確認交貨時有無檢附結構技師簽證之結構計算書

及消防署相關審核認可文件。 

 

    

說明： 

1.核查適合者，於「YES」欄位打ˇ；不適合者，於「NO」欄位打ˇ。 

2.查核結果為「NO」者，必須於備註填記原因，呈主管核閱後交付廠商改善。 

 

 

主管：              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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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避難逃生設備施工品質檢查單(依企業內制式表單櫃公佈版本為基準，下表僅作參考) 

一般建物消防警報施工品質檢查單（ Check List） 

檢查區別：一般建物消防警報(SJ) 檢核日期：  年  月  日  1/3 

工  程  編  號  承 攬 廠 商  工程部門代號  工程部門名稱  檢核部位  

工  程  名  稱  監工人員代號  監 工 人 員  數 量  

規  章  編  號 FPGS-T-GSF10 檢 核 部 門  檢核部門代號  檢核人員代號  本單編號  

檢查內容及判定基準：  設計規範：□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CNS 

                                □電工法規 

施工規範：□FPGS-T-GSF10 建物消防警報設備規範  

細目

代號 

異常

點數 

檢 查 結 果 預定

完成

日期 

修訂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異常說明及處理結果 YES NO N/A 

配
管 

01. PVC管銜接須使用硬質膠合劑膠合 01 2        

02. 樓板預埋 PVC管須分散配設 02 2       

03. PVC管無破裂、配管管徑、材質確認 03 2       

04. PVC暗管配在兩層鋼筋中間 04 2       

05. PVC暗管須用鐵絲綁紮牢固 05 2       

06. PVC暗管管口封閉塞住 06 3       

07. 管內預留鐵絲或尼龍繩 07 2       

08. EMT管內側絞刀整修，切口需平整 08 2       

09. EMT管配設平直美觀，固定間距 2M 10 2       

10. EMT管徑及配件使用正確 11 2       

11. EMT管穿牆或穿樓板處需施作防火填塞 12 3       

          

          

          

             廠處長：             主   管：             經   辦：  

↓
委
託
部
門(

影
本) 

↓
承
攬
廠
商(

影
本)

↓
監
工
部
門(

↓
檢
核
部
門) 

一 
式 
二 
聯 
： 
   
︵ ︵ 
檢 檢 
核 核 
部 部 
門 門 
︶ ↓ 
監 ︶ 
工 監 
部 工 
門 部 
︵ 門 
自 
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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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建物消防警報施工品質檢查單（ Check List） 
檢查區別：一般建物消防警報(SJ) 檢核日期：  年  月  日  2/3 

工  程  編  號  承 攬 廠 商  工程部門代號  工程部門名稱  檢核部位  

工  程  名  稱  監工人員代號  監 工 人 員  數 量  

規  章  編  號 FPGS-T-GSF10 檢 核 部 門  檢核部門代號  檢核人員代號  本單編號  

檢查內容及判定基準：  設計規範：□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CNS 

                                □電工法規 

施工規範：□FPGS-T-GSF10 建物消防警報設備規範 

細目

代號 

異常

點數 

檢 查 結 果 預定

完成

日期 

修訂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異常說明及處理結果 YES NO N/A 

盤
體
與
探
測
器 

01. 綜合盤與受信總機安裝數量如圖示 01 4        

02. 盤(箱)體安裝平直牢固 02 2       

03. 接線盒內雜物清理 03 2       

04. 盤(箱)體螺栓全部鎖緊 04 3        

05. 盤體安裝高度依圖示 05 2       

06. 盤體確實接地 06 4        

07. 探測器數量如圖示 07 4       

08. 探測器安裝以垂直為原則，如斜裝不超過 45度 08 2       

09. 偵煙式探測器距回風口或排氣口 1M內 09 3       

10. 探測器距天花板出風口須 1.5M以上(火焰式、差動式分布型及

光電式分離型探測器除外) 10 3       

11. 探測器距牆上出風口須 1.5M以上 11 3       

12. 探測器配線須為串接式，每一回路末端須加設終端電阻 12 3       

13. 警報系統須有緊急電源(應使用蓄電池設備，其容量能使其有

效動作十分鐘以上) 
13 4       

14. 局限型探測器以裝置在探測區域中心附近為原則。 14 3       

15. 走廊、樓梯間、管道間必須設置偵煙式探測器 15 3       

             廠處長：             主   管：             經   辦：  

↓
委
託
部
門(

影
本) 

↓
承
攬
廠
商(

影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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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部
門(

↓
檢
核
部
門) 

一 
式 
二 
聯 
： 
   
︵ ︵ 
檢 檢 
核 核 
部 部 
門 門 
︶ ↓ 
監 ︶ 
工 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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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部 
︵ 門 
自 
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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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建物消防警報施工品質檢查單（ Check List） 
檢查區別：一般建物消防警報(SJ) 檢核日期：  年  月  日  3/3 

工  程  編  號  承 攬 廠 商  工程部門代號  工程部門名稱  檢核部位  

工  程  名  稱  監工人員代號  監 工 人 員  數 量  

規  章  編  號 FPGS-T-GSF10 檢 核 部 門  檢核部門代號  檢核人員代號  本單編號  

檢查內容及判定基準：  設計規範：□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CNS 

                                □電工法規 

施工規範：□FPGS-T-GSF10 建物消防警報設備規範 

細目

代號 

異常

點數 

檢 查 結 果 預定

完成

日期 

修訂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異常說明及處理結果 YES NO N/A 

配
線 

01. 拉線前清潔管路 01 2        

02. 拉線前測量各回路長度 02 2       

03. 拉線前線徑顏色確認 03 2       

04. 電纜兩端做永久性記號 04 2       

05. 禁止電纜線在地上拖拉 05 4       

06. 禁止電纜線置於車道上 06 4       

07. 拉線完成後尚未銜接器具時，線端應予絕緣防護 07 3       

08. 本系統之電纜與電線佈放不得與動力、控制、照明回路共管或

共架 
08 4       

測

試 

01. 電纜線絕緣電阻良好 01 4       

02. 線路測試送電使用正常 02 4       

其
他 

01. 配管支撐架吊桿以雙螺帽固定 01 3       

02. 電纜線槽支撐吊桿及角鐵裁切面補漆 02 2       

03. 工地清潔及整理 03 2       

04. 餘料繳庫 04 2       

嚴
重

影
響
結

構

強

度 

、 

功
能 

01. 建築物內火警系統施工廠商未經同意擅自變更路徑使電纜與電線佈放與動力、控制、

照明回路共管或共架，使火警傳送訊號受到干擾，嚴重影響火警系統功能，監工未發

現及制止監工警告一次，按實際損失罰扣廠商並予停權 3個月 

01 0       

             廠處長：             主   管：             經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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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檢驗確認表 

消防避難逃生設備類檢驗確認表                請購案號： 

檢驗項目 品質標準 
拒收 

標準 
檢驗方式及工具 

結果 

合格 不合格 

外觀 良好無瑕疵 
破損變形

有瑕疵 
目視，特別是設備表面。     

材質 依請購規格 材質不符 各項零組件依請購規範之規定辦理驗收     

規格 依請購規格 規格不符 目視(設備與銘牌上標示)     

廠牌型式 
決購廠牌型

式 
型式不符 目視     

防火材質證明文件 檢附 未檢附 目視（驗收時要求檢附），核查是否符合請購規範   

認證文件(如 UL、FM、

消防署認可文件) 
檢附 未檢附 目視（驗收時要求檢附），核查是否符合請購規範   

隨貨附保固書 檢附 未檢附 目視     

隨貨附原廠測試報告 檢附 未檢附 目視（驗收時要求檢附），核查是否符合請購規範     

訂購後提供承認圖 提供 未提供 目視（驗收時要求檢附）     

隨貨附中文操作手冊

及軟體相關資料 
檢附 未檢附 核對廠商檢附之資料與請購規範是否相符。     

請依決購確認之「請購規範廠商確認回覆表」逐項驗收 

主管：             經辦： 
 


